
 

 

 

 

梅市教德„2016‟135号 

  

    关于切实加强对校园“五无“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根据省综治委《关于对各地级以上市 2016年综治工作（平安

建设）、法治广东建设进行现场考评的通知》（粤政电[2016]333

号）通知精神，将于 12月下旬对我市 2016年度综治考评（平安

建设）进行现场考评，并对我市教育系统校园“五无”问题整改

情况进行核查。为切实解决我市校园“五无”问题，确保如期完

成整改，有效保障学生和儿童健康成长，保障我市校园安全稳定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解决校园“五无”问题。

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思想，严格按照“党

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、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、“谁主管、谁

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学校要严格按照《广东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府办[2015]40号）要求，积极协调公安、综治、财

政等部门，加强工作配合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经费投入，加大

整改力度，按时按质解决校园“五无”问题，尤其是要消除解决



 

 

“无监控报警设施”问题，学校门卫值班室要设置一键式紧急报

警装置，并于当地公安部门联网。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

市直学校排查统计，截至 2016年 10月 14日，全市仍存在 5所学

校无校门（含教学点），16所学校无围墙（含教学点），97所学

校无视频监控设施（含教学点），779所学校无专业保安员，763

所学校无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（含教学点）。上述仍存在 校园“五

无”问题的学校，务必按照有关文件要求于 12月 30日前完成整

改。 

二、加强督查，严肃责任追究。各地要对仍存在“五无”问

题的学校进行全面督查，确保真查、真改，确保校园“五无”问

题得到整改。对责任不明确、工作不落实、措施不到位、整改不

到位的学校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问责。  

三、做好信息上报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学校

要对校园“五无”问题整改情况及时总结，将校园“五无”问题

整改情况总结和《全市学校“五无”问题整改情况进度表》于 12

月 15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。 

 

 

 

梅州市教育局 

2016年 12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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